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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优百目录订单 

FAX：400-820-5671 

初次订购的顾客请详细填写以下所有信息。如果您已是易优百会员，当本次送货地址和注册地址不一致时，请填写标示“★”处信息即可 

订单日期 年 月 □ 月结 □ 现结 

★客户ID 邮编： 

日 

★订购人 小姐/先生 ★EMAIL: 

★联系电话 分机 

★送货地址 □ 家庭 □ 公司 

公司名称 

手机号码 （为了您及时收到礼品，请正确填写） □ 普票 □ 专用发票 

请在填写以下目录订单内容之前，仔细阅读表格下方的“礼优百目录订购注意事项”。 
在您提交订单时，则视为双方已接受“注意事项”中的内容并履行相应职责。 

目录编码 目录名称 单价 数量 金额 

6001-0004 红宝石 288.00 

6000-0004 琥珀石 188.00 

6003-0004 石榴石 588.00 

6002-0004 蛋白石 388.00 

在您的朋友收到了您为他（她）精心选购的礼品后，您是否需要我们礼优百的相关人员通知您呢？ □ 是 □ 不是 

订购人签名： 订购日期： 

合 计 金 额 

礼优百目录订购注意事项 

第1条 目录订购方式 
初次订购用户须按照礼优百规定确认礼优百目录订单中所列信息，通过传真400-820-5671或电话400-820-5670至礼优百客户服务中心，进 
行注册登记后，可以直接订购。（表格可通过网站下载或致电礼优百服务热线400-820-5670索取表格传真件，复印有效。） 

第2条 目录有效期 
当您收到目录后，请在该目录的使用期限内进行礼品的选购。有关该目录的有效期已在该目录的外包装上用标签明确标注，请仔细确认。 
客户需在有效期内致电礼优百选购商品。礼优百会在您目录即将失效前一个月以邮件或电话方式提醒目录订购人，目录即将过期。如目录 
逾期尚未使用，礼优百将按照客户要求协商解决。 

第3条 目录交付 
1．目录交付是指将目录送至客户登记注册的送货地址或客户特别指定的送货地址,签收后视为交付完成。 

月结客户指定送货地点与登记地址不符时，须告知礼优百客户服务中心。 
2．礼优百目录有效期为2个月。有效期将从您订购目录之日起开始计算。 
3．礼优百会在接到礼优百目录订单之日起一周之内进行配送。可配送时间为：周一至周六9:00—18:00（周日不可送货） 

第4条 目录退换 
如果您已经购买目录并签收，该目录不可进行退换，请购买前仔细挑选。 

本客户使用条款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最终解释权归国誉商业（上海）有限公司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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